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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编号：2021-128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批复

《关于核准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68 号），核准公司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2 亿元。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20 年修订）》和《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

和使用实施专户管理，并与相关开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 

公司拟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

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如下： 

账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武昌支行 
2053105016000172 

三、授权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情况 

公司将于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根据董事会授权，由公司经营管理层全

权办理与相关开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等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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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